
专业考试计划

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简介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按照开考专业的考试计划安排考试的，学生采用单科累计的方式，逐
步完成学业。 目前，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层次为专科和本科，专科层次无报考条件限

制；本科专业报考除专业计划有特别限定的，一般各学科门类的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及以上学历

的毕业生均可直接报考。
考生按专业考试计划的规定取得相应课程合格证、实践考核合格证，思想品德符合要求，由

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和主考学校颁发毕业证书。
为更好整合社会教育资源，天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采取多种开考方式，各种方式之间

主要在助学辅导、报名考试、与其他教育考试互联互通等方面有所区别。 具体情况如下：
（一）面向社会开考专业

中国公民，不受性别、年龄、民族、种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均可参加本类专业的学习和

考试。 考生参加考试应在规定时间按要求办理报名手续。
我市目前开考的大部分专业属于面向社会开考专业。
（二）开放教育学院开考专业

开放教育学院是高等学校以自学考试教育为基础建立的二级学院，开放教育学院在学习方

式、学习时间和学习空间上全面开放。 学习者可以全时间、部分时间或完全自学，通过面授、函
授、电子声像媒体和计算机互联网络等各种方式参加开放教育学院的课程学习。

开放教育学院专业课程的学分与该学校其他教育形式的课程学分在课程标准一致的情况

下将逐步实现互通。
在目前试点阶段，开放教育学院暂实行全日制封闭办学的方式。 参加开放教育学院的学习

须于高等学校开放教育学院招生时，先行报名注册。 学生参加考试时由学院负责报名考试

工作。
（三）部门委托开考专业

部门委托开考专业是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本系统部门人员的专业教育、继续教育、岗位

资格培训以及后备人才培养的需要，委托国家考试机构开考的专业。
应考者可在指定时间到指定部门注册参加学习，并由指定部门负责考试报名工作。 该部门

向考生提供与专业学习有关的服务，如教材供应、课程考试内容的变化情况以及其他学习帮

助等。
（四）合作开考专业

合作开考专业是全国考委和中国行业协会共同开考的一种自考模式。 双方共同制定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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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试计划和行业证书标准，实行全国统一考试。 自考的计划课程与证书课程互认，考生全部

课程考试通过后，可以取得自考毕业证书和相应的行业资格证书。 证书考试安排在每年的 ５
月、１１ 月进行，由行业协会负责组织报名。

（五）职业技术专业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职业技术专业培养具有必要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生产、建设、
管理、服务第一线的专业人才。 职业技术专业的专业设计和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密切结合，重
视实践能力考核。 考生按专业考试计划的规定取得相应课程合格证、实践考核合格证和有关部

门考试的合格证书，思想品德符合要求，由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主考学校副署的专

科毕业证书。
中国公民，不受性别、年龄、民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均可在规定时间到经市自考委批

准的职业技术专业助学单位注册参加系统学习，并由助学单位统一组织课程考试（考核）报名。
职业技术专业的毕业证书与自学考试其他专业毕业证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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